
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、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及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

1
成品油零
售经营许

可
行政许可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（2004年6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附件：国务院决定对
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：“183、石油成

品油批发、仓储、零售经营资格审批。”
2.【国务院文件】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
费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2号）第十七条：“扩大成品油市
场准入。取消石油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，将成品油零售
经营资格审批下放至地市级人民政府，加强成品油流通事中事后

监管，强化安全保障措施落实”。
3.【市政府文件】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市县同权”改革

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（淄政字〔2020〕65号：“
（二）下放实质性审核权：对法律法规规定为市级行使的73项行
政许可事项，相关市级审批部门下放实质性审核权，采取受理审
核权与批准权适当分离、受理审核权下放、完善‘审核转报件’
的方式，由县级部门（单位）行使实质性审核职权、县级出具具
体审核意见、加盖县级审批部门公章或审批专用章，承担审批相
关法律责任，市级审批部门不再重复审核，‘见章盖章’。”

市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成品油零售经
营许可审批

直接实施责任：
1.完善审批标准、程序等具体规定，并进一步规
范；主动公示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
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
等，便于申请人阅取。
2.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，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
决定应当予以公开。
3.监督责任。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对被许可人从
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。

1.【其他法律法规规章】《
监察法》《行政许可法》《
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
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
》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
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
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 

县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成品油零售经
营许可审批

直接实施责任：
1.按照“市县同权”工作要求规范开展实质性审
核，主动公示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
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
等，便于申请人阅取。
2.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，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
决定应当予以公开。
3.监督责任。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对被许可人从
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

2
直销企业
服务网点
方案审查

行政许可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直销管理条例》（2005年8月通过，国务院令
第443号）第八条：“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填写申请表，并提
交下列申请文件、资料：（三）市场计划报告书，包括依照本条
例第十条规定拟定的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可的从事直销活
动地区的服务网点方案”。第十条：“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，
必须在拟从事直销活动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负责该行政区
域内直销业务的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分支机构）。直销企业在其
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应当建立便于并满足消费者、直销员了解产
品价格、退换货及企业依法提供其他服务的服务网点。服务网点

的设立应当符合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要求。”
2.【部委规章】《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》（2006年9
月商务部令第20号）第三条：“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商务主管部
门应当根据《条例》第十条第二款对申请企业提交的服务网点方
案进行审查。经审查同意的，应当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出具该服

务网点方案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相关规定的书面认可函。

市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直销企业服务
网点方案审查

直接实施责任：
1.主动公示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及
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
等，便于申请人阅取。
2.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，并将审查情况报上级
主管部门。
指导监督责任：
3.指导下级行政机关规范工作流程。
4.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，及时纠正行政许可
实施中的违法行为。
5.指导、监督下级行政机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。

1.【部委规章】《直销行业
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》
（2006年9月商务部令第
20号）第九条：“相关商务
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
依法履行职责，进行服务网
点设立管理工作，违反《条
例》及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
《条例》第三十八条规定予
以处罚。”
2.【其他法律法规规章】《
监察法》《行政许可法》《
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
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
》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
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县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直销企业服务
网点方案审查

直接实施责任：
1.主动公示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限以及
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
等，便于申请人阅取。
2.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，并将审查情况报上级
主管部门。


